
 

深圳冰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决议 

 

 

深圳冰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

门会议第三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，应当出席

本次会议的独立董事 2 人，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独立董事 2 人。本次会议的召

集、召开和表决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和《深圳冰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

定，程序合法，经与会独立董事表决，形成如下决议： 

1. 审议《关于拟与关联方签署<海外独家代理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经核查，公司与关联方签订《海外独家代理协议》符合公司的发展利益和实

际经营情况，系公司的正常业务经营需求，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中小投资者的行为。关联交易事项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规定。因此，我们同意本次签署《海外独家代

理协议》暨关联交易事项。 

对此项议案 2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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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冰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
